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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我们发现：想通过司法资格考试应当从三个层面突破： 

一是全面细致地了解辅导教材及必读法规内容，使考点赖以

存在的知识体系得以建立或恢复； 二是对考试大纲指定范围

内的知识由博返约，从许多错杂的非考点的知识体系返到那

些基本、重点、针对性极强的考点范围里，换言之，就是从

考试大纲的范围中划出重点范围，通过重点、基本知识去把

握、统领应试范围； 三是研究历年命题的题型特点及规律，

把握命题套路及命题规则，从而彻底摆脱“人为刀俎，我为

鱼肉”的窘境，快乐地对付考试。 建立或恢复知识体系是备

考的前提，面对考前冲刺阶段，必须从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实

现突破。简而言之，针对历年具体命题形式，揭示命题套路

及典型题型，然后以重点法条及考点内容为范围进行针对性

考点归纳，并依此针对性复习，是应试复习后期制胜的法宝

。 在考前冲刺阶段实现针对性备考极为重要，针对性的前提

是关于司考典型命题套路的认识。 法条题 所谓的法条题，就

是指依据法条直接作答的题，不需要系统掌握有关理论，也

不需要知识点的体系性，只要知道法条的规定，就能得出答

案。这种题在司法考试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诉讼法

、商法、经济法部分。应对这种题型应当从以下角度实现突

破。 （１）识别有效法条：要知道哪些是考的，哪些是不考

的。我们大家都清楚，一本法规汇编考到的法条要比没有考

到的法条少得多，尤其是商法、经济法，只有２０％的法条



有可考性。你如果去全面掌握所有法条，既浪费精力，又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有效法条的识别工作是我们每

一个考生在考前必须做的。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专题讲座

系列中的《法律法规节本》值得一看。 （２）明确命题角度

：进一步说，就是被考查的法条是从哪个角度来考查的。 （

３）准确记忆法条：无须讳言，许多法条是要记忆的。例如

，在商法、经济法部分有许多法定情形，这些法定情形很容

易成为司法考试的多选题考点。我们讲的记忆不是死记硬背

，如果你有过死记硬背的经历，你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死记硬

背的付出和回报是多么地不相称。所以我们要找到记忆的方

法，以最少的精力，最有效地记住最大量的内容。例如：２

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５０题。考的是股票终止上市的法

定情形。其实就是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条的规

定，有４项情形，又分为两类。这道题是多选题，一个选项

不记得就是一分没有。但是这种题确实很简单，没有什么理

论。需要的就是我们记住它。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

就是股票暂停上市的规定，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股票终止上

市的情形，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股票上市的条件，第一百

三十七条还规定了股票发行的条件。４个法条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针对关键词编成口诀去记忆。

如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股票发行条件５个就是：１）股份募足

已１年；２）盈利３年可付利；３）３年财务无虚假；４）

利润可达存款率；５）分派不受盈利限。第一百五十二条股

票上市的４个条件是在股票发行条件的基础上规定的，可以

这样记忆：股份公开５千万；股票千元过千人；公众二五四

一五；３年盈利无大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就是股票暂



停上市，可以编成：股本股权变；亏损连３年；作假账；大

违法。股票终止上市的情形是在暂停的基础上规定的，如果

看过法条的考生可能会发现，第一百五十七条的４个暂停情

形导致终止，它们的条件又是不同的，而且第一百五十八条

的叙述还比较混乱，如何区别？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将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４个情形的顺序作了调整，这就是为

了对付终止的条件。我们可以这样记忆：股本股权变；亏损

连３年，限期内不能解除的；作假账；大违法，经查实后果

严重的，终止上市。这样一来，这４个法条还会记不住吗？

这道题也就很简单了。 理论题（案例中学习，应用中掌握） 

司法考试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要考查法学理论，而不仅限于

法条。这些理论包括有法条支撑的隐藏于法条背后的“通说

”。还有一种是纯粹理论的，没有明确的法条的支撑的理论

。前者如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和合伙企业财产的按份共有。

而后者如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１６题自助、第２８题

的诉讼标的、第３０题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等等。 对于这样

的理论题，我们需要的不是记忆法条，而是理解法条背后的

东西。由于我们大多数考生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法学研究工作

的，法学理论功底还是比较薄弱，那么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掌握这些枯燥的理论呢？我们对付理论的手段是：不要去背

诵那些概念、原理，我们需要的是应用，尤其是考场上的应

用。我们主张以简单的语言、常识去掌握深奥的理论。很多

理论都是一个例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司法考试对于理论

的考查又常常是从实例分析的角度进行的，因此我们的串讲

辅导与司法考试命题正好对接。比如说民事权利的自我保护

的一种方式“自助”。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１６题就



考查了这个问题。如果从理论上讲，自助至少要求４项构成

要件：１）保护自己的权利；２）情势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

救济；３）手段适当；４）事后及时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据此判断，十分复杂，我们只需要掌握一个例子就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１６题就是一个有

关自助的十分恰当的例子。再如诉讼标的概念，它通常与诉

讼标的物、诉讼请求、诉讼法律关系等概念混淆。也是一个

例子解决这个问题。 综合题（能力题） 综合题是司法考试的

重点题型，这种题型所涉及的知识点都散见于考试大纲的范

围内，但要求考生备考过程中进行融会贯通地把握和归纳。

应当说综合题占到了司法考试试题的绝大部分，所以也是我

们复习的重点。综合能力题的准备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

握： （１）多个法条的体系理解 ①同一专题的多个知识点 由

于司法考试的全面性考查被不断强调，而司法考试的卷面长

度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同一专题下的多个知识点的系统考查

会被强调，尤其是在民法、刑法以外的学科上，不但内容较

多、零散，而且分值又少，因此在一道选择题中考查多个知

识点的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典型题如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

三第２６题等。 ②同一知识点的多个条文 这种题比前一种题

型更难，这要求的是考生对于一个知识点深度和广度上的把

握。对于同一知识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条和司

法解释可能有多个条文作了规定，我们必须系统地掌握这些

条文，缺一不可。 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无权处分

，就这一个条文来说，我们可能都已经掌握是效力待定的，

如果就效力待定出发（横向），我们还要掌握第四十七、四

十八条的规定，系统地把握效力待定的合同种类；如果从无



权处分行为（纵向）出发，我们还要掌握第一百三十二条规

定的“出卖的标的物，必须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

有权处分”的准确含义。这其实是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我

们在掌握第五十一条无权处分的同时，必须掌握第一百三十

二条的内容，否则给你一个案例，进入司法考试考场，你可

能就不知道如何适用了。通说认为，第一百三十二条只是宣

示性规定，并不影响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待定性质。 又例如

，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３２题就考查了房屋租赁合同

中房屋买卖和优先购买权问题。横跨民法通则意见第１１８

条和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二百三十条的规定。 （２）法条

与司法解释 法条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分为两种：其一，司法解

释是法条的继续和详细规定；其二，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法条的规定。 第一种司法解释大多都是对于法律的规定

的细致化或进一步的规定。我们必须掌握这些司法解释与法

条是如何对应的。如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卷三第１８题的见

义勇为。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和民法通则意见第１４２条

共同构建了见义勇为人所受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必须要两

条都掌握了，你才能答对问题。这种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民

法通则规定了侵害人的赔偿责任，而民法通则意见又规定了

受益人的补充责任。这两条都是必须掌握的。 第二种可以说

是弥补性。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司法解释有时候会弥补法

条的规定。这主要是由于以前的法律规定的不够合理，司法

解释作出新的规定来弥补其不合理。比如说卷三第９题的保

证合同中主债务变更对于保证人责任的影响。担保法第二十

四条规定了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

责任；而担保法意见第三十条则作了更为合理的规定，分为



两种情况：如果减轻责任的，则按照减轻后的责任承担；如

果加重的，则仍在原有范围内承担。 这种情形，是司法考试

的绝对重点，因此也是我们复习的重点。 （３）法条与理论

的结合 所谓法条与理论的结合，是指司法考试中出现这样的

题，只有法条规定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理论也不能得出正确

答案。对付这样的题，光看教材肯定是不行的，它没有办法

给考生这么系统地归纳和解释。但是单纯看法条也不行。 考

前冲刺阶段应当主要针对后两种题型即理论题和综合题实现

突破。 来源：人民法院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